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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泥溪镇环保常态化巡查工作机制》
的通知

各村委会，镇直相关部门：
为有效应急处置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生态稳定，现就全镇环保常态化巡查工作机制通知如下。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
（一）机构设置
设立泥溪镇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邓世清  石建东
副组长：黄胜华   
成  员：高良平  何  斌  王洪波  刘明星
吴义明  余旭东  郑博伟  汪发平
领导小组下设环保站,刘明星同志兼任环保站站长和联络员。
（二）机构职责
根据工作计划和领导小组的安排，在辖区内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开展环保工作的宣传预防工作，并组织人员对开展工作的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，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检查情况，提出阶段性工作建议。镇环保站具体负责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统筹和督导、巡查工作。
二、抓严巡查督查
（一）严抓巡查。领导小组组长为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各村委会支书为村内环保工作第一负责人，各村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为环境保护协管员，每周至少进行一次不定期不定地点的常态化巡查，并建立巡查台账，特别是发现违法违规问题，应立即制止并上报，村“两委”中明确一名镇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员，做好监督指导工作。未发现问题也要零上报，巡查表上报要村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。
（二）强化督查。在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，以各项环保制度落实为重点，结合其它安全工作，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通报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，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、知识讲座等形式，丰富环保知识，增强环境保护意识，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。
三、责任追究
（一）对问题不及时上报甚至瞒报、谎报的行为进行严肃追究。
（二）建立考核奖惩机制。巡查工作情况将直接与年终村级综合目标考评挂钩，奖罚分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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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溪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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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管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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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